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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與基督一同復活了

「福音」（希臘文euangelion）的原意是好消息。聖民的生命已擁有了「至美

極好的消息」。如何的好消息呢？是能使人得著永生和永福的好消息；是能使人

「遇見神、與神交通、與神同行」的好消息；是能使人禱告蒙應允的好消息；也是

能使人「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的好消息！無論何人，只要願意明白而信、接納而

確認、信靠而跟從，便馬上看見福音的果效。凡擁有「此好消息所帶出之果效的

證據」之人，都成為「萬福之源」，他們的腳踪是佳美的，他們所愛或遇見之人，

均是有福的生命了。聖民應時常享受福音的好處，也要常常喜樂、凡事謝恩、永

遠盼望，喜愛時常傳揚此好消息。世界的宗教只能改變人的思想、言行，絕不能

改變人的身份、所屬、關係、命運、基業，惟有福音才能徹底改變人的身、心、靈、

生活、人際關係、未來。因為，福音的核心內容，便是「耶穌基督代替所有的聖民

死而復活了」。福音的受惠者，便是「凡聽見福音而明白，原意與基督同死同復

活，得著新生命之人」；福音裡的新生活，即是「隨時願意與基督同死同活，得

享受天上、地上、永遠的福分」。基督代表聖民死而復活，是整本聖經、整個人類

歷史的主題，也是最佳美的「好消息」。凡真明白並享受的人，真是有福！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四章裡，強調先知講道恩賜的重要性，要聖徒更

應切慕先知講道的恩賜。因為若有先知講道的恩賜，在事奉中，按照需要其他

恩賜也會逐一加上。先知講道的恩賜，是從明白、確認、經歷聖經所講的基督福

音而來。因此，保羅接著在十五章裡，講到整本聖經的主題，即「基督的死而復

活，並聖徒與基督之同死同復活」。

讀經：林前15:1-34
1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永遠極美的消息），告訴你們知

道，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聖民是擁有永遠極美的消息之生命），又靠著站立

得住（因信福音，今日對凡事的看法、行為，都合乎所信永遠的事實）。2 並且

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就必因這福音得救（不但永

遠的生命得救，屬世生活亦能得救，天天得取永遠冠冕）。3 我當日所領受又
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4 而且埋葬了，

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整本聖經均是見證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並聖

民與基督同死同復活，得著新生命、新能力、新基業）。5 並且顯給磯法（使徒

彼得）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6 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

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7 以後顯給雅各（耶穌的兄弟）看，再顯給

眾使徒（十二使徒以外，也有當時稱為使徒的，如巴拿巴與保羅等）看，8 末
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末期而生的人一般。9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

稱為使徒，因為我從前逼迫神的教會（凡未經歷過復活的聖徒，他們的祈福、

戒律、神秘、人為等宗教行為反而毁壞神的教會）。10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纔成的（聖徒的重生、成聖、事奉，都是神的恩典），並且他所賜我
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

11 不拘是我是眾使徒，我們如此傳，你們也如此信了（都是從一位神而來

的）。

12 既傳基督是從死裡復活了，怎麽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

（有些是為了攻擊基督信仰，有些則是雖身處基督團契中，卻不相信基督復活。

耶穌時代的撒都該人，即不信復活、天國、天使、永生）13 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
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14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
也是枉然。15 並且明顯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因我們見證神是叫基督復活了
若死人真不復活，神也就沒有叫基督復活了。16 因為死人若不復活，基督也就

沒有復活了，17 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裡（因為

基督若沒有復活，祂的死便不能代替聖民的罪，來勝過死亡、審判、罪的權勢。

基督復活，才能證明：「在基督裡，任何罪、律法、死亡的權柄，都不能再束縛

我們！」），18 就是在基督裡睡了的人也滅亡了。19 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
有指望，就算比眾人更可憐。2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

果子（在基督裡死的，將來都會像基督一樣復活）。21 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

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此即「一人的生命能代表眾人的事實」，亞當一人犯罪

而死，結果直到如今，他的後裔都在靈死的狀態中出生、成長，在不認識神的

狀態（過犯罪惡）中行事為人。因此，同樣地「末後的亞當」基督一個人，也能
網址:www.spring4life.com1



2010.03.14                                                                                  哥林多前書之廿九    華府基督生命堂

代表凡屬祂的子民死而復活，並且凡信基督，願與祂同死同復活之人，都能得

著基督復活的生命、身份、關係、能力、基業）。22 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照樣，
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23 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初熟的果子是基
督，以後在他來的時候，是那些屬基督的。24 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

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毁滅了，就把國交與父神（基督藉著道成肉身

毁滅了撒但的蒙蔽、欺騙和詭計之權勢；藉著死而復活，毁滅了撒但一切控告、

死亡之權勢；藉著寶座掌權，毁滅了撒但一切執政、掌權之權勢！當基督藉著

道成肉身、死而復活、寶座掌權，完全得著永遠屬於神的子民時，便完成了天父

在地上一切的美意，並將撒但和一切跟從者都扔進硫磺火湖裡，再也沒有任何

抵擋父神美意的勢力了，此即「把國交與父神」）。25 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

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基督藉著世上的工作，打破仇敵撒但一切的勢

力與抵擋神的作為，此即大衛所得的啓示〈詩110:1〉）。26 儘末了所毁滅的仇

敵，就是死（撒但因曾抵擋神而早已受了永遠的審判〈啓12:1-12〉，即永遠與神

的生命、榮耀隔絕，受「死與永火」之永刑的痛苦。凡屬於撒但的，也已一同定了

罪，在地獄等候永遠的審判和火湖的痛苦。惟有被揀選屬基督的，當基督在十

字架上代表他們受審判時，按照屬靈的律，已一同受審判了，因此永不再受審

判，並當基督勝過死亡的權勢而復活時，神民在靈裡亦已與基督一同勝過死亡、

一同復活了。當蒙揀選的神的兒女聽到福音，信而接納耶穌基督時，神便賜他

們權柄，作神的兒女〈約1:12〉，使其屬靈生命復活，享受永生，並每天在凡事

上都能享受天上各樣屬靈的福氣〈弗1:3，15-23〉）。27 因為經上（詩8:6-8，弗

1:22）說,『神叫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既說萬物都服了他，明顯那叫萬物服他
的不在其內了。28 萬物既服了他，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他的，叫神

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這並非，聖子基督的榮耀、權柄次於父神，乃是說

在角色和作為上，聖子基督順服父神一切的美意。保羅在此強調「父神最高的權

柄」，是為要強調「基督復活」的完全性、功效性、永遠性）。29 不然（若死人最

終不復活），那些為死人受洗的（為將來要死的自己受洗的），將來怎樣呢？

若死人總不復活（若將來受過洗的身體不會復活），因何為他們受洗呢？30 

我們又因何時刻冒險呢？（為何因傳揚復活的事，常受如此的苦呢？）31 弟
兄們，我在我主基督耶穌裡，指著你們所誇的口，極力的說，我是天天冒死 。

32 我若當日像尋常人，在以弗所同野獸（如凶猛的野獸般逼迫保羅之人）戰
鬪，那於我有甚麽益處呢？若死人不復活，我們就喫喫喝喝罷，因為明天要死

了。33 你們不要自欺（不要被欺騙），濫交（與懷疑基督復活之人的交流）是

敗壞善行。34 你們要醒悟（打開靈眼）為善（跟從神、跟從事實，榮神、益人、

建國），不要犯罪（不跟從神、不信神），因為有人不認識神。我說這話，是要

叫你們羞愧（扎心、悔改而信從神）。

1. 我們已經信了「主基督照聖經所說，死而復活的事實」！

 1）死既是因一人而來，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

這一句話，就能說明人類歷史的內容。因「第一個人」亞當一人跌倒，所有

亞當的後裔，都生長在「被邪靈綑綁，不認識未曾離開過他們的神，一生均犯

『不跟從神』的罪」之靈死狀態，且必將面對永遠的刑罰。然而神藉著惟一的神子

也是人子的耶穌基督一人，向人顯明祂永遠無限的大愛。藉著道成肉身的耶穌

基督，向人顯明了看不見、聽不見的神，也教導了神在凡事上的美意；藉著死

而復活的耶穌基督，解決了祂子民的罪、審判、死亡的問題，打破了撒但控告和

綑綁的權勢；藉著寶座掌權的耶穌基督，叫凡屬於祂、信從祂的子民在凡事上

皆能享受基督的得勝，使他們與基督一同永遠作王。

 
 2）整本聖經、人類歷史，都是見證「基督的死而復活」的了！

整本聖經均是見證祂的，耶穌說：「…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約5:39〉；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路

24:44〉。耶穌基督不但在兩千年前道成肉身、死而復活、寶座掌權，原來當亞當

一跌倒，神即已藉著「女人的後裔」和「皮衣」向他顯明「基督死而復活」的奧秘。

也繼續在亞伯所獻「流血的祭」，挪亞「與世界分別，預備方舟幫助、拯救自己及

家人的生命」，亞伯拉罕「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到神所指示之地去，成為萬福

之源，時常築祭壇、呼求耶和華的名，並跟從神」，摩西與以色列民「出埃及、過

紅海、過曠野、恢復迦南地的基業」，大衛的帳幕和所羅門的聖殿，以色列「從被

擄之地歸回耶路撒冷，重新建造聖殿，獻祭（與神交通），信從神」…等事蹟

之中，「耶穌基督死而復活的奧秘」一再地被顯明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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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耶穌基督死而復活後，顯給五百門徒、眾使徒、保羅看！一直到如今，仍顯
給「凡信靠祂之人」看！

凡信基督的人，在靈裡見過「復活的基督」，比眾人當時所見「復活的基督

本身」更為重要！當時他們所見，是受時空限制的，但藉著整本聖經中的人物、

事件、歷史，遇見「在凡信基督之人一生中死而復活過的基督」，是能看見「藉著

整個聖經人物所顯明基督各種的形像」，是並不受時空限制，靈裡能時常遇見

並享受的基督。因此祂說：「我去（升入靈界而肉眼看不見）是與你們有益的，

我若不去，保惠師（聖靈）就不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就差他來。」〈約

16:7〉；「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

那裡去。」〈約14:12〉。

    透過「在以馬忤斯路上遇見基督的兩個門徒」之經歷，聖徒能得著非常重要的

亮光：他們二人只聽過基督死而復活的消息，眼睛迷糊而看不見與他們同在的

基督時，心靈是憂愁的〈路24:15-17〉，當基督向其解釋聖經所講死而復活的奧

秘，他們因此明白過來時，心靈便火熱起來〈路24:27，32〉，但他們仍不能看

見主的同在，最後，當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

明亮而認出基督的同時，主耶穌立時不見了〈路24:30-31〉。其他門徒亦曾經歷與

他們同樣的經歷，也只能看見「肉眼能見的耶穌基督」。因此，當耶穌基督昇天

時，天使對他們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麽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

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徒1:11〉。然後再過十

天，直到五旬節，當他們領受聖靈而真正明白了聖靈時，才能隨時隨地看見

「時常活在他們生命、生活裡的以馬內利基督」了！ 

2. 不但要信，也要遇見「復活在聖徒生命裡的基督」！

 1）必要經歷一次「時常活在我的生命、生活裡的基督」：

自相信耶穌基督為我永遠之主的時刻起，便會發現：我的身分、所屬、關係

基業就是耶穌基督的身份、所屬、關係、基業；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我的父神，

耶穌基督的兄弟姊妹就是我的兄弟姊妹；耶穌基督在世所倚靠的聖靈，就是我

今日所倚靠的聖靈；耶穌基督愛神、愛人、愛國，我也愛神、愛人、愛國（只是愛

的程度上，達不到基督的完全）；耶穌基督永遠的目標，就是我永遠的目標

（只是盡心真理的程度，達不到基督的完全）；耶穌基督在凡事上的眼光、答

案，也逐漸成為我的眼光、答案。我願努力恢復耶穌基督的榜樣、表情、言語；一

天幾次想起，並學習耶穌基督舉目望天與父神交通的模樣；早上逐漸恢復耶穌

基督早上的生活，一天中無論進食、工作、休息、睡眠均逐漸恢復耶穌基督生活

的模樣；面對家人、肢體、親友、同事的樣子，越來越加恢復基督的樣子。原來：

「現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2:20〉。 既然發現耶穌基督時

常活在我生命生活裡，自應加倍看見祂榮美的形像，聽見祂完全的美意，心裡

得著「基督愛我、引導我、精鍊我、重用我」的確據，無論思想、言語、行為，都要

彰顯基督寶座的權柄！

 2）也要看見「時常活在聖徒與其配偶、兒女、家族、肢體、親人、同事間的基督」：

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是「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

眾人之內」〈弗4:6〉。主說：「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

就有我在他們中間。」〈太18:20〉，藉此能發現：與配偶相處時，透過夫婦之道

和聖靈的感動，主顯明在我與配偶中間；與兒女相處時，藉著父子之道和聖靈

的感動，主顯明在我與兒女中間；與肢體相處時，透過肢體之道和聖靈的感動，

主顯明在我與肢體中間。我為他人代禱時，主使我看見「主如何憐憫他們、愛他

們、祝福他們」的光景。

 3）一生要繼續學習：主如何活在我裡面、如何活在我與人中間、如何在凡事上
向我顯明祂的慈愛、恩惠、智慧、權柄、能力：

保羅一生的目標，就在於「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使我認識基督，

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從死

裡復活。」〈腓3:8-11〉，並「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腓

1:20〉。聖徒一生所遇見的人、關係、事情、情況，都是為了學習這以馬內利的奧

秘而存在的。最大的成功，就在於「恢復主」；最大的失敗，就在於「看不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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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主、不倚靠主、不跟從主」！一生為所愛之人代禱的，也是在此。在養育兒女

或傳福音、教導人、祝福人的焦點也要放在此處。

3. 更應享受「隨時顯明在生命生活裡主基督復活的能力」！

 1）會發現：從基督復活在我裡面時起，聖徒生命裡有兩個律在爭戰：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

能作所願意作的。」〈加5:17〉。在我心靈裡兩個律的爭戰本身，即證明主基督活

在我裡面，也證明我的生命是已經復活的。生命尙未復活前，對罪（不順從

神）、對義（信從神）根本沒有感覺（反應）。這便如同一個屍體躺在墳墓裡，

與其他屍體在一起時，沒有任何的厭惡感，但一旦復活的同時，當下便不能忍

受了。當選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隨從世人所追求，順服邪靈的首領之下時，

不會感覺自己活在何等罪惡、咒詛、審判、死亡之下，等到生命復活了，才能分

辨，也願意打仗。

 2）也會發現：雖然基督活在我與肢體之間，但當一同享受基督的恩愛，彼此
聯絡得合式，一同榮耀神上，時常會遇到各種矛盾和掙扎：

尙未成聖的生命和眼光，很容易看見別人眼中的刺，卻不易看自己眼中的

樑木，而時常在心中論斷別人。時常忘記主的美意就在於彼此截長補短的聯合，

很容易與人比較而自卑或自傲，所以時常出現人際關係的矛盾、掙扎。每當遇到

矛盾時，若僅以人意、人情、人為來解決，會發現導致更糟的結果。惟有自己願

意恢復「活在我與對方之間主基督的計劃、美意、時間表」，也願意順從主時，便

馬上得著解決。

 3）所以，能發現：惟有禱告才能使聖徒恢復、保持「基督復活的大能」，在凡
事上榮神、益人、建國！

① 一生中，必要一次經過集中禱告，確認「復活在我生命裡、我們中間的

基督」；② 然後，繼續以定時禱告，每天早晩恢復「活在我裡面、眾人裡面、凡

事上的基督」之美意和能力；③ 以隨時禱告，隨時凡事上保持「與基督同行，

享受基督所賜各樣的智慧、恩賜、權柄、能力」；④ 遇到靈裡干擾、禱告不通、或

人生重要轉機時，再次以集中禱告恢復「與主同行」。

結語：

「親愛的主，感謝祢！祢不但在兩千年前，為我勝過死亡的權勢，從死裡
復活，今日也復活在我生命裡，使我卑賤的生命，能恢復祢的尊貴和榮美。並
且祢不但復活在我生命裡，也復活在眾肢體的生命裡，每當我們相聚，一同呼
求祢名時，祢的恩典和慈愛大大彰顯，使我們的生命迅速得造就，一同配搭，
一同建立祢的國度。然而，主阿，從祢復活的生命進來我們生命裡之時開始，
我們每個人的心靈裡，天天有兩個律在爭戰；我們的團契在聯絡合式的過程裡，
也時常出現各種矛盾和掙扎；我們在傳福音建立祢國度的事工上，也時常面對
各種的試探和逼迫。求主教導每日凡事上多多指教我們，如何才能盡快丟棄老
我，迅速恢復基督復活的大能，彰顯主榮美的形像，阿們！」

 

本週禱告題目（10.03.14~）

1）我們已經信了「主基督照聖經所說，死而復活的事實」！是否我已明白：為

何基督的死而復活，能完全毁滅撒但一切的權勢，能永遠拯救被揀選的聖民，

能成為建立永遠國度的基礎？我能說明：為何說基督的死而復活，是整本聖經

和整個歷史的主題，聖民一生要倚靠、學習的主要內容？

2）不但要信，也要遇見「復活在我們生命裡的主基督」！在我生命裡，有哪些

「基督已復活在我生命裡」的證據呢？我能識別基督復活的生命活在肢體生命裡

的光景麽？當我與肢體相聚，一同學習基督，奉基督之名禱告，也事奉基督的

時候，能看見基督如何顯現在我們中間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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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應享受「隨時顯明在我們生命生活裡的主基督復活的能力」！從基督復活

在我生命裡後，在我心靈裡時常有哪些爭戰？我已掌握了用禱告丟棄老我，能

享受復活能力的秘訣麽？主基督越來越多影響我的生命和生活麽？今天一天生

活裡，主如何活在我裡面，如何彰顯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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